「與自然共舞－2011年南島美術獎」參賽表件                    
（所有表件皆可影印使用）

※ 初審相關表格  （含：【附表1-1】、【附表1-2】、【附表1-3】）
	【附表1-1】

「2011年第一屆南島美術獎」參賽報名表
	編號
	（由主辦單位填寫）

	姓 名
	
	身分證字號
	（若無本國身分證，請填護照號碼）

	戶籍住址
	□□□□□（務請填郵遞區號） 



	通訊住址
	□□□□□（務請填郵遞區號） 



	通訊方式
	電話
	(公司)
(家用)

	
	手機
	       
	傳真
	   

	
	E-mail
	

	出生日期
	西元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
	性別
	   

	國籍
	
	族別
	

	職業
	
	學歷或
專業訓練
	

	創作經歷     
	說明：(1)字數限150字內，含相關經歷、獲獎紀錄、重要作品發表或展演記錄等  (2)若空間不足，可採浮貼  (3)刊印時主辦單位有節略權 

	
	

	切結書
	1. 本人參加「2011年南島美術獎」徵選，參選資料均屬實，並遵守簡章之規定，如有違反，主辦單位有取消參賽資格及獎項之權利。

2. 獲「南島美術獎」、「銀獎」與「特別獎－台灣國展委員會獎」的4幅得獎作品，全數由台東縣政府典藏（含典藏費，作品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歸台東縣政府所有）。

3. 本人同意於規定時間內領回作品，如未配合，將由主辦單位逕行處置，本人絕無異議。

參賽人簽名（列印後簽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100 年     月     日

	【附表1-2】

「2011年第一屆南島美術獎」作品資料表
	編號
	（由主辦單位填寫）

	作品名稱
	

	創作年代
	西元            年
	尺寸
	畫心尺寸：長       cm × 寬         cm

	媒材
	

	創作理念     
	說明：(1)字數限300字內，不得出現創作者姓名  (2) 若空間不足，可採浮貼  (3)刊印時主辦單位有節略權 

	
	


	【附表1-3】「2011年第一屆南島美術獎」初審照片黏貼表

	說明：(1) 每件作品共須繳交2張8×10吋照片  (2)以下表格請分別裁下，黏貼於初審照片背面右上角

	編　號

（由主辦單位填寫）

作品名稱

照片01

完整全貌照
電  話

	編　號

（由主辦單位填寫）

作品名稱

照片02
局部或細部照
電  話




※複審相關表格  （含：【附表2-1】、【附表2-2】、【附表2-3】、【附表2-4】）
	【附表2-1】

「2011年第一屆南島美術獎」複審作品資料表
	編號
	（由主辦單位填寫）

	姓 名
	
	電話
	(公司)

(家用)

	E-mail
	
	手機
	

	通訊住址
	□□□□□（務請填郵遞區號） 


	退件
方式
	□ 自取

□ 貨運（參賽者自付運費）

□ 貨運（由主辦單位支付運費；國外及大陸地區參賽者請勾選此項）

	退件住址
	□□□□□（務請填郵遞區號）
	
	

	作品名稱
	

	創作年代
	西元            年
	尺寸
	畫心尺寸：長       cm × 寬         cm

	媒材
	

	創作理念
	說明：(1)字數限300字內，不得出現創作者姓名  (2) 若空間不足，可採浮貼  (3)刊印時主辦單位有節略權

	
	

	切結書
	1. 本人參加「2011年南島美術獎」徵選，參選資料均屬實，並遵守簡章之規定，如有違反，主辦單位有取消參賽資格及獎項之權利。

2. 獲「南島美術獎」、「銀獎」與「特別獎－台灣國展委員會獎」的4幅得獎作品，全數由台東縣政府典藏（含典藏費，作品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歸台東縣政府所有）。

3. 本人同意於規定時間內領回作品，如未配合，將由主辦單位逕行處置，本人絕無異議。

參賽人簽名（列印後簽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中華民國100 年     月     日

	收件地點
	台東縣政府文化處 視覺藝術科
地址：（950）台東市浙江路350號
電話：089-341148#25 陳小姐
	經手人
	※                   （由主辦單位填寫）

	
	
	時　間
	※中華民國100 年   月   日

	
	

	說明：

	1. 本表不須於初審報名繳交，請至主辦單位通知複審送件時繳交書面；同時將本表以Word繕打之doc檔，連同2張照片jpg檔，燒錄於光碟中，連同書面一併繳交。
2. ※記號部分勿填寫外，其餘務必正楷清晰填寫或以電腦繕打。

	【附表2-2】「2011年第一屆南島美術獎」作品收執聯

	姓 名
	
	作品名稱
	

	收件地點
	台東縣政府文化處 視覺藝術科
地址：（950）台東市浙江路350號
電話：089-341148#25 陳小姐
	經手人
	※                  （由主辦單位填寫）

	
	
	時　間
	※中華民國100 年   月    日


	說明：
	1. 本表待經手人簽名並書寫收件時間後，交由參賽者自存，作為退件時領件之憑證。

2. 若作品採貨運交送方式，則此聯不須繳交，以貨運業者之簽收單為收件憑證，主辦單位不另外開立收執聯。

3. ※記號部分勿填寫外，其餘務必正楷清晰填寫或以電腦繕打。


	【附表2-3】「2011年第一屆南島美術獎」
原件作品標籤

	編  　號

	（由主辦單位填寫）


	作品名稱

	
	電    話

	

	
	【附表2-4】「2011年第一屆南島美術獎」
作品外包裝標籤
編    號

 （由主辦單位填寫）
姓    名
作品名稱

電    話


	（說明：本表請裁下，黏貼於複審原件作品背面右上角）
	（說明：本表請裁下，黏貼於作品外包裝正前方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